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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8年『校內機車考照』注意事項 
一、 報名日期：108年 4月 29日(星期一)12時前至軍訓室完成先期登記報名手續(逾時不後)。 

二、考試日期：108年 5月 2日（星期四）08－17時(含道安講習、筆試及路考)。 

三、講習、筆試及路考地點：宿舍區二舍資源中心（地下室）、籃球場。  

四、考前輔導：108年 5月 2日 10時 30分－13時 30分，勿須參加筆試之同學可於該時段，至籃球

場練習(視場地布置情形)。機車進入宿舍區請先登記，並請噤聲慢行。 

五、領照及退費：筆試或路考未通過者將於 108年 5月 6日前（星期一）退還執照費 200元整。 

六、先期準備： 

  （一）近三個月同組照片三張（1吋正面大頭照）、身分證正本（由教官代為報名後，11月 28 日 

        下午 17 時前至教官室領回）及身份證正、反面影本各一，貼於體檢表後面（登記書）。 

        (持汽機車駕照報考者，自原考照體檢日起算一年內免體檢) ，請自行至特約診所或醫院體 

         檢：（監理站合約診所） 

        博安診所：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12號 05-6329576 

  （二）身分證正本於報名時先行繳納；原持有駕照（只報名路考者），正、反面影本請先貼於登記 

        書背面。 

  （三）機車考照手冊，請自購。有關機車考照題庫，請同學至「交通部公路總局—汽機車駕照線上 

        模擬考」網址：http://www.thb.gov.tw/ 

        公路總局→監理服務→筆試題庫→機車題庫(下載閱讀) →線上模擬考 

七、考試及輔導時段可請公假。 

八、繳交費用及考照程序：請先繳交身分證正本(含正反面影本)體檢表，報考費及執照費(自備零錢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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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
計 道安講座 體檢 筆試 

身分證
正本
(含影
本) 

駕照
正本 

A 第 1次考照 250 200 450 ● ● ● ●  

B 持有輕型機
車駕照 125 200 325        ● 取得駕照 1 年內者 

，遺失重驗  ● ● 

C 持有汽車駕
照 125 200 325 ● 取得駕照 1 年內者 

，遺失重驗  ● ● 

D 重考者 125 200 325 ● 一年內有效，遺失重驗 筆試及格 

1年內者 ●  

 

校內考照實施程序表日期：107 年 5 月 2 日(星期四) 

程序 活動項目 使用時間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

1 考生報到、就位 08:30~08:50【20 分鐘】 

學生第二宿舍 

B1 

資源中心 

吳輝杰主任 考 
照 
時 
間 
會 
視 
現 
況 
調 
整 

2 道安講習 0900~11:00【120分鐘】 
吳輝杰主任 

3 筆試 11:00~12:00【60 分鐘】 

   

吳輝杰主任 
   

4 路考 14:00~17:00【180分鐘】 學生宿舍區 

籃球場    

 考照完畢 

九、業務承辦人：軍訓室教官 05-6315162 

http://www.thb.gov.tw/

